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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都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 

责任清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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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主要职责 

（一）编制、执行住房公积金的归集、使用计划。 

（二）负责记载职工住房公积金的缴存、提取、使用等情况。 

（三）负责住房公积金的核算。 

（四）审批住房公积金的提取、使用。 

（五）负责住房公积金的保值、增值和归还。 

（六）编制住房公积金归集、使用计划执行情况的报告。 

（七）承办住房公积金管理委员会决定的其他事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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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1                   
序号 1 

权力类型 行政处罚 

权力项目名称 
单位不办理住房公积金缴存登记或不为本单位职工办理住房公积

金账户设立手续 

实施依据 

《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令第 350 号）

第三十七条：“违反本条理的规定，单位不办理住房公积金缴存登

记或不为本单位职工办理住房公积金账户设立手续的，由住房公积

金管理中心责令限期办理；逾期不办理的，处 1 万元以上 5 万元以

下罚款。” 

责任主体 成都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 

责任事项 

1.立案责任：发现单位涉嫌不办理住房公积金缴存登记或不为

本单位职工办理住房公积金账户设立手续的，予以审查，决定是否

立案。 

2.调查责任：对立案的案件及时组织调查取证，与当事人有直

接利害关系的应当回避。执法人员不得少于 2 人，调查时应出示证

件，允许当事人辩解。询问或者检查应当制作笔录。 

3.审查责任：对案件违法事实、证据、调查取证程序、法律适

用、处罚种类和幅度、当事人陈述和申辩等进行审查，提出处理意

见。 

4.告知责任：作出行政处罚决定前，应制作《行政处罚告知书》

送达当事人，告知其作出行政处罚决定的事实、理由及依据，并告

知当事人依法享有的权利。符合听证规定的，制作并送达《行政处

罚听证告知书》。 

5.决定责任：作出行政处罚决定，制作《行政处罚决定书》，

并载明行政处罚告知、当事人陈述申辩或者听证情况等内容。 

6.送达责任：在作出行政处罚决定之日起 7 日内，依照有关规

定将行政处罚决定书送达当事人。 

7.执行责任：督促当事人履行行政处罚决定，当事人逾期不履

行行政处罚决定的，可依法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 

8.其他责任：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应履行的其他责任。 

追责情形 

对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行政职责的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依

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监察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强制法》、《四川省行政执法监督条例》、《四

川省行政机关工作人员行政过错责任追究试行办法》、《四川省行政

审批违法违纪行为责任追究办法》、《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等法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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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规的相关规定追究相应的责任。 

监督电话 028-862790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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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2                   
序号 2 

权力类型 其他行政权力 

权力项目名称 单位逾期不缴或者少缴住房公积金的，责令限期缴存。 

实施依据 

   《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令第 350 号）

第三十八条：“单位逾期不缴或者少缴住房公积金的，由住房公积

金管理中心责令限期缴存；逾期仍不缴存的，可以申请人民法院强

制执行。” 

责任主体 成都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 

责任事项 

1.立项责任：对发现的或被举报的单位涉嫌逾期不缴或者少缴

住房公积金的予以查处立项。 

2.处置责任：对单位逾期不缴或者少缴住房公积金事实成立

的，责令限期缴存。 

3.催告责任：单位逾期仍不缴存的，送达催告书。 

4.执行责任：催告书送达十日后单位仍未履行义务的，自期限

届满之日起三个月内，可以向所在地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申请强制

执行。 

5.其他责任：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应履行的其他责任。 

追责情形 

对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行政职责的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依

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监察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强制法》、《四川省行政执法监督条例》、《四

川省行政机关工作人员行政过错责任追究试行办法》、《四川省行政

审批违法违纪行为责任追究办法》、《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等法律

法规的相关规定追究相应的责任。 

监督电话 028-86279099 

 

 

 

 


